附件

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派遣员工情况确认表

一、 本部员工名单
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名称：（盖章）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2020年  月  日
	序号
	本部员工姓名
	身份证号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（每页需盖章）


二、 派遣员工名单
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名称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 月  日
	序号
	派遣员工姓名
	身份证号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接受派遣企业确认：
本企业                   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）属于以工代训补贴范围内的企业，确认接受了（人力资源企业）派遣的上述名员工，并知晓由其代为申领以工代训补贴。

接受派遣企业签字：（盖章）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2020年  月  日


注：每个接受派遣的企业应分开确认。

